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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侵权行为频繁发生，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虽然

有力保护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性利益，但我国法律对婚内侵权损害救济没有明确的规定，急需制度方面的

完善。本文从婚内侵权损害救济概述出发，引出婚内侵权界定不明、婚内人身侵权损害救济的方式单一

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缺失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维系和睦的夫妻关系，进一步保护夫

妻共同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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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fringemen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occur fre-
quently during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although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part of China’s Civil 
Code effectively protects the property interests of both husband and wife, but China’s law has no 
clear provisions on the relief of marital tort damag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is ur-
gently needed. Starting from the overview of marital tort damage relief,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of unclear definition of marital tort, single method of remedy for marital personal tort 
damage, and lack of marital tort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so as to maintain a harmonious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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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protect the common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husband and wife. 
 

Keywords 
Marital Tort, Damage Relief, Damage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婚内侵权现象多发，婚内侵权及其损害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婚内侵权损害救

济不充分，这些都是当前的讨论热点。有的学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明确界定婚内侵权的内涵，有的学

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力度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婚内侵犯人身权益及其损害救

济的法律规定较少，这些都是婚内侵权损害救济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婚内侵权损害救济的概述引出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更加充分地保障夫妻的合法权益，维系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 

2. 婚内侵权损害救济概述 

2.1. 婚内侵权损害救济的内涵 

婚内侵权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给予其明确的内涵及损害救济法律规定，大多数学者都赞成这种观

点，认为有必要明确婚内侵权的含义，规制婚内侵权行为以救济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而约定财产制的

出现肯定了婚内侵权请求损害赔偿的物质基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没有明确界定婚内侵权的内涵，

侵权责任编第 1165 条规定了过错归责原则，第 1167 条是对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依据

体系解释，婚内侵权是夫妻中的一方主观上具有过错，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侵

害另一方的人身权、财产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婚内侵权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婚内侵权加害行

为的主体的特定性：其主体通常是指具备合法婚姻关系的夫或妻一方；二是婚内侵权侵犯的客体的特定

性，即特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三是婚内侵权发生的时间必须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四是

主观过错方面的特殊性：婚内侵权加害行为的主观过错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其仅限于故意，

归责原则也仅限于过错责任原则。婚内发生侵权行为，目前的法律只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及婚内

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两类情形。 

2.2. 婚内侵权损害救济的相关规定 

婚内侵权侵犯人身性权益的损害救济法律规定主要有：《民法典》第 1079 条规定诉讼离婚的五类情

形，第 1091 条规定了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五类情形，第 1057 条规

定了夫妻双方不得限制或者干涉对方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此外《反家庭暴力法》

第 3 条也对家庭暴力进行了禁止性的规定。 
婚内侵权侵犯财产性权益的损害救济法律规定主要有：《民法典》第 1066 条规定了两类婚内请求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一为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为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

意支付相关费用的行为。《民法典》第 1092 条也作出了偏向被侵权一方的保护性规定，旨在遏制夫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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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隐藏财产、伪造债务等方式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潜在和现时利益之现象。有的婚内侵权行

为，比如重婚、虐待、家庭暴力，若后果非常严重可能会被提起刑事诉讼，构成重婚罪、遗弃罪、虐待

罪。我们不得不肯定法律规定的进步性，但是也不可否认其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及时完善法律规定。 

3. 婚内侵权损害救济存在的问题 

3.1. 婚内侵权界定不明 

婚内侵权案件在司法实务中越来越普遍，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处理这类特殊案件的观点。一种认为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共同所有，支持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没有任何执行意义。另一种依据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认为，权利受到侵害应当被保护，婚姻关系是否终止、有无可供执行的婚内

个人财产以及财产是否共同所有均不应当成为承担婚内侵权民事责任的障碍。如果法律规定中一直没有

明确界定婚内侵权的内涵，法官也就没有正当的理由去规制处罚这类侵权行为，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

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婚内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目无法纪。权

利与义务对于我们每一位公民而言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不可以自私地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以及

承担责任，如果公民只享受了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与责任，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维持文明

和谐，发展将进程缓慢。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如果法律没有对婚内侵权做出相关规定，那么婚内侵权之诉便没有正当的理

由，法院受理也是不合规矩，审判更是找不到法律依据，这样就违背了比例均衡原则。行为人做出了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举动，却苦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放任了加害行为，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

保障。婚内侵权给配偶中被侵权人造成的伤害有时是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此时我

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用其他救济方式补偿。对于婚内侵权我们应当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给予明确

的规定，并且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渠道，而不应该仅由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 

3.2. 婚内人身侵权损害救济的方式单一 

经济社会婚内侵权呈现高发趋势，《民法典》对于婚内人身侵权损害救济方式的规定仅限于财产性

的损害赔偿制度。我国《民法典》第 1066 条虽限定性规定了婚内财产得以分割的两种情形，但其适用前

提为请求法院分割，并未完全否定当事人意思自治下所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效力[1]。允许婚内请求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仅仅局限于夫妻中一方侵犯财产性权益的情形，但是人身侵权却不在规定之中。损害

了婚内人身侵权类型的多样化与单一的财产性损害救济方式相互矛盾，多对一的不均衡性导致《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对人身关系的保护不够充分，无法有效地惩罚婚内侵权行为，维护法律权威。 
《民法典》对调整对象的规定把人身关系放在财产关系前面，可见立法者对保护民事主体人身关系

的高度重视。总则编开篇第 2 条界定民法调整范围时，即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等置；第 3 条规定民事

主体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时，亦将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并列[2]。因为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一旦受到侵害，拥有财产也是无济于事。然而现在《民法典》里面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及婚内请求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都是财产性的婚内侵权损害救济方式，这是没有充分理解当下《民法典》的价值

保护倾向的表现。否则婚内人身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将会肆无忌惮而无视法律尊严与权威，被侵权人将感

受不到法律规定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救济而认为法律规定更侧重于保护财产性权益。因此我们的立法

急需明确婚内人身侵权损害救济的重要性，设立多样化的婚内人身侵权救济制度。 

3.3. 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缺失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仅在第 1091 条规定了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但是都不可以在婚姻关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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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间适用，简单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不足以维系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显

然是有问题的。请求损害赔偿的时间仅限于起诉离婚时以及离婚后发现对方的婚内侵权行为之时，此时

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或者无过错方，其合法权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到损害只能通过诉讼离婚

来请求损害赔偿以救济自己的权利，这无疑是对其权利保护方式、时间以及范围的限制。如果把婚内侵

权损害赔偿仅限于《民法典》第 1091 条规定的起诉离婚时导致离婚的五种情形，夫妻关系中被侵权一方

若没有财产使被侵权状态恢复原状，或出于名誉考虑，或出于利益考量，或考虑夫妻之间尚且存在的感

情而不希望与配偶离婚，仍想要维持表面的婚姻关系，此种状态下被侵权一方只能忍气吞声，无法救济

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只能在诉讼离婚的同时提出请求，这项制度在当下经济、科

技、思想发展的时代不足以充分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合理的，急需弥补立法方面的不足，尝

试设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4. 婚内侵权损害救济的完善建议 

4.1. 准确界定婚内侵权的内涵 

我国法律对婚内侵权的内涵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的婚内侵权之诉，法官大多给予了支

持损害救济的判决。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律一直没有对婚内侵权的内涵以及救济方式作出明确的规

定，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支撑使得判决于法无据。准确界定婚内侵权的内涵，明确婚内侵权损害救济的

方式，这是我们规范婚内侵权的前提。而且我国《民法典》承认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为婚内侵权损害

救济提供了执行的财产基础，确立婚内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可以充分保障受害者尤其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

人身权益，另外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因加害人身份不同或者有无财产可供赔偿而影

响救济，所以规制婚内侵权是可行的。 
现实中婚内侵权多发，要求我们必须准确界定婚内侵权的内涵。《民法典》第 1164 条规定了侵权责

任编的调整对象，即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建议在婚姻家庭编第一章里面规定婚

内侵权的内涵。《民法典》第 1042 条作出了具体的禁止性规定，我们可以在该条末尾添加禁止婚内侵权

的规定：禁止夫妻中的一方非法侵害配偶一方的合法性权益。当然，若是婚外第三人与婚姻当事人采取

共同侵权的行为方式，则可以与婚姻当事人构成共同的侵权责任主体，受害者可以诉请双方承担责任[3]。
明确婚内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应当在婚姻家庭编第三章第一节依据不同类型的婚内侵权行为寻找不

同的救济渠道，规定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提供相应的救济方式。婚内侵权的救济方式通常是损害赔偿，

还可以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4]。若婚内侵权损害救济只能在诉讼离婚时向人民法院提出，

是变相鼓励加害人无视法律规定，继续实施婚内侵权行为，不予追究则与公平正义理念不符。 

4.2. 设立多样化的婚内人身侵权救济方式 

婚内侵权人身权的行为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制路径主要是财产性的救济，请求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以及离婚损害赔偿，却忽略了人身性的救济方式。《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有强制报告制度，但是

该制度并不全面，并且该法目前仍旧缺乏强制隔离、强制带离、强制矫治和强制教育制度的设置。设立

多样化的婚内人身侵权救济方式是必要的：一是维护婚姻家庭的平等和睦与社会的文明和谐，二是婚内

人身侵权损害的严重程度，三是适应执法的需求，四是填补法律空白与完善法律适用，化解民事纠纷，

处理法律冲突，统一法律制度。设立多样化的婚内人身侵权救济方式是可行的：一是充分的法理基础，

即此类行为具有违法性，二是人格自由与平等观念的不断成熟为夫妻间婚内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提供

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三是司法实践中有请求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获得法官许可的判决。 
《民法典》第 179 条针对一般的民事侵权列举了多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而婚姻家庭编对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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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婚内侵权仅规定了财产性的损害救济方式，明显不合理。单一财产性的救济方式无法充分保障

被侵权人合法的人身权益，我们应当适当学习国外多样化的救济渠道。《瑞士民法典》第 170 条规定

了夫妻中的任意一方都可以要求知悉另一方的财产状况，我国也可以适当借鉴，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第一章建立相应的应急财产去向查询制度。只要发现夫妻一方发现对方有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夫

妻共同财产的嫌疑，就有权利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对方不当财产处分行为以必要的限制，要求对方对其

行为进行合理的情况说明，向人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是需要请求权人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及相应担保

责任的。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三章里面，我们应当赋予婚内侵权之诉的原告更多的权利，对于

配偶一方干涉另一方的社交自由、日常工作生活给另一方带来困扰的行为而言，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决

定了被侵权一方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比人身损害更严重，所以应当赋予被侵权一方向法院请求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方面的权利。被侵权一方并没有遭受配偶一方严重的暴力打击行为，因此这类

权利不同于请求法院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强制措施，其更能发挥惩罚侵权人加害行为以抚慰受害者

心理创伤的作用。 

4.3. 增设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切实保护了婚姻家庭中的弱势群体，使其不再忍受不堪婚姻的束缚，暂时避免了

加害方的二次伤害，这无疑是此制度的优点。但损害赔偿不可以在婚内提出，此处明显不尽合理，我们

应当将请求损害赔偿的时间溯及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回溯司法实践，不难发现裁判否定婚内侵权损害

赔偿的原因是夫妻财产共同所有，但是约定财产制的粗线出现 = 使得此制度具备了物质基础，我们也应

当进行思维创新与制度革新，呼吁设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增设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可行的，

婚内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是有迹可循的。 
综合来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约定财产分别所有时，法院判决支持婚内请求损害赔偿不必然

导致大量家庭的解体。家庭的和谐需要夫妻共同创造，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如果不尊重对方侵犯到对

方的合法权益，就应当受到适当的惩罚。而且法律只是提供被侵权人以救济途径，具体如何还要看当事

人的利益权衡，是否提起诉讼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有必要的：单一的离婚

损害赔偿保护力度不够，如果被侵权人自己不能忍受另一方实施的加害行为，准备放弃和睦的婚姻家庭

关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允许婚内请求损害赔偿使得法律对受害人的救济更为切实有效。被侵

权人只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家庭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不公平的，此外民法典对夫妻约定财产各自所有的认

可，更是为提起婚内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提供了财产与法律基础。有关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定位，应

当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地位相同，不存在效力位阶问题，婚内侵权的被侵权人可以在婚内请求损害赔偿，

也可以在离婚时提出，我们应当赋予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被侵权人主动舍弃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不应当给予过多的干涉。 

5. 结语 

夫妻财产关系一直是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夫妻之间采取何种财产形式，已经成为现代婚姻制度

的重要研究课题[5]。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深入人心，法定夫妻财产共同所有观念根深蒂固，现在有关婚

内侵权及其损害救济问题的讨论不断，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婚内侵权类型的多样化以及法律发展

的全球化，二者都要求我们对婚内侵权予以规制，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渠道。本文针对婚内侵权损害救济

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完善建议，希望本文内容可以对婚内侵权损害的救济产生积极的影

响，吸引更多法律人的注意，我们一起为完善法律法规贡献自己的力量，促进法制进步与社会和谐，切

实维系婚姻家庭的和睦，尽最大限度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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